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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办法既落实了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印发的《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 （财税
〔2015〕72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六部委印发的《关于完善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

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 》（发改价
格规 〔2019〕2015 号 ）要求 ，同时
也结合本市实践，体现了上海残
疾人事业发展和残保金征收使

用管理的特点。

征收主体发生变化
但核定机构不变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

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保
障金。 根据本市原规定，用人单
位应向社保经办机构缴纳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 而根据新办法规
定，保障金由国家税务总局上海
市税务局负责征收。

税务部门、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应当定期对用人单位进行

检查。 发现用人单位申报不实、
少缴纳保障金的，应当催报并追
缴保障金，共同做好保障金征缴
工作。 以前年度应缴未缴的保障
金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配合做好

历史欠费核实清理工作，具体方
案另行研究制定。

虽然今年度本市残保金的

征收主体发生了变化，但是残保
金本市税务部门按人社和残联

核定的应缴费额进行征收。
根据新规定 ， 用人单位应

按规定时限如实向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

的残疾人就业平均人数 。 对超
过规定时限 3 个月后申报的 ，
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 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审核后 ，
确定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

人就业人数 ， 根据社会保险事
业管理中心核定的用人单位在

职参保缴费职工人数 、 用人单
位上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

之和核定应缴费额 ， 并及时提
供给税务部门。

征收办法发生变化
但征收基数不变

根据本市原规定，对在职职
工超过 2000 人的用人单位 ，根
据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进行

分档，对于不同档级的单位实施
差别化征收， 具体计算如下：用
人单位需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1.5%-残疾职工比例）×2000
(含 ) 以下人数×平均缴费基数
（1.5%-残疾职工比例）×2001 至
4000 人数 ×平均缴费基数 ×0.8
（1.5%-残疾职工比例）×4001 至
8000 人数 ×平均缴费基数 ×0.6
（1.5%-残疾职工比例）×8001 至
14000 人数×平均缴费基数×0.4
（1.5%-残疾职工比例 ）×14001
至 22000 人数×平均缴费基数×
0.2 （1.5% -残 疾 职 工 比 例 ） ×
22001 以上人数×平均缴费基数×
0.1。 平均缴费基数=用人单位上

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之和÷
用人单位上年度在职职工平均

人数。
但新办法对不同安置比例

的单位进行差别征收。 用人单位
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

例的，应当按年度一次性缴纳残
保金。 计算公式为：用人单位安
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1%（含）以上
的， 保障金年缴纳额=（1.5%-残
疾职工比例 ）×征缴基数×50%；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1%以下的 ， 保障金年缴纳额=
（1.5%-残疾职工比例 ）×征缴基
数×90%。 上述计算方法自 2020
年征收 2019 年度残保金起执行
三年。

虽然今年度本市残保金的

征收主体发生了变化，但是征收
基数沿用本市原有做法。 从不增
加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新冠
疫情难关、有利于经济恢复的角
度考虑，本市残保金的征缴基数
仍按社保缴费基数计算。

征缴基数是指用人单位上

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之和。
市和区社保经办机构，对用人单
位在职参保缴费职工人数、用人
单位上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基

数之和进行核定，本人上一年度
月平均工资收入高于上一年度

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 200％
以上的部分不计入缴费基数。

另外残疾职工比例是指用

人单位上年度实际安排的残疾

职工平均人数占本单位在职职

工平均人数的比例。 用人单位在
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

或者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的人员。 季节性用工应当折
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 以劳务派
遣用工的，计入社会保险实际缴
纳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举个例子。A 公司 2019 年在
职职工人数为 3000 人， 安置的
残疾职工人数为 10 人 ，2019 年
该公司每月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基数之和为 20000 万元。 该公司
实际安排的残疾职工比例为 10/
3000，小于 1%。

如按本市原规定计算 ，2020
年 残 保 金 缴 纳 额 =（1.5% -10/
3000）×20000 万元=233 万元。

而按本市新规定计算 ，2020
年 残 保 金 缴 纳 额 =（1.5% -10/
3000）×20000 万元×90%=210 万
元。

同样情况下，企业可以少支
付 23 万元。

免征条件发生变化
但奖励标准不变

原来只规定残疾人就业达

到国家和本市规定比例的用人

单位，经市和区残疾人就业服务
机构核定后，可免缴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

在此基础上 ， 新办法还规
定 ：“自 2020 年征收 2019 年度
保障金起三年内，对在职职工总
数 30 人 （含 ）以下的企业 ，暂免
征收保障金。 ”请注意：这里没有
说限于“小微企业”。 即只要是在
职职工总数 30 人（含）以下的企
业，就可暂免征收保障金。

但对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的用人单位予以奖励，奖励办
法按照本市相关规定执行。 即残
疾人就业超过国家和本市规定

比例的用人单位，经市和区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核定后，可免缴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并按规定给
予奖励。 奖励标准为每多安排一
名残疾人，按上一年度本市职工
月平均工资与城镇职工社会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下限）之积的 3
倍给予奖励， 用人单位超比例人数
按实计算（小数点后保留 2 位）。

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发〔2020〕9 号）正式
施行。上海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残联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
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沪财社〔2018〕34 号）中与该办法不一致的规定，以该办法为准。《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社〔2017〕69 号）同时废止。


